附件3
资格复审所需材料

1﹒打印网上报名登记表1份。（本人签字）
2﹒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3﹒毕业（学位）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、并在“学信网”下载并打印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和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1份，其中在国（境）外高校就读取得学历（学位）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其中境内高校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应提供就业推荐表、各学期成绩单及其他应聘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，并在“学信网”下载并打印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1份；境外高校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应提供入学证明、所学专业、课程（含各学期成绩单）及相应的佐证材料（以上材料同时需提供正规翻译机构盖鲜章的翻译件）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《岗位情况一览表》（公告附件1）中对“专业”有方向要求的，在现场资格审查时，须由毕业院校依据所学学科出具相应证明或毕业成绩单。如教育学（语文方向），教育学专业报名考生应为“语文方向”，持有“教育学”专业毕业证考生，须由毕业院校出具其所学专业学科属于“语文方向”的证明和提供毕业成绩单认定。若毕业证书已有明确体现，则不需提供相应证明。
4﹒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执业（职业）资格、职称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岗位要求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5﹒考生属已满机关最低服务年限（5年）的公务员或重庆市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的，还应在资格复审时向负责资格审查的单位出具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意报考证明》（公告附件4），未按照规定提供或经核实处于机关事业单位最低服务期的，取消进入后续招聘环节及聘用资格。












